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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說明
　　�一�是個�名電��廠的�務員，經常�要�北���一�是個�名電��廠的�務員，經常�要�北��

拜訪客戶推銷產品。某日，跟隨�一�多年的汽車停在�邊

不慎被偷，�一�於沮喪之際，不得不再購買一台代步工

具。經過一番思考，�一�認為購買中古車一方面較經濟划

算，另一方面也符合自己的工作�要。於是上�多方�集及上�多方�集及�多方�集及

比價後，�一�決定前往乾鏗中古車商行選購。在乾鏗老闆

的極力推薦下，�一�選上一台2001年份，有�光鮮外型的

進口轎車，�一�隨即付款取車，並委託老闆辦理過戶登

記，但未�立����的書面�約。不�，�一�新買的轎，但未�立����的書面�約。不�，�一�新買的轎。不�，�一�新買的轎

車不過開上20天左右，各�各樣問題陸續出現，於是他開回

乾鏗商行向老闆抱怨，誰知老闆竟完全不認帳，宣稱是�一

�自己開車習慣不良的問題，並說既然是中古車，其性能怎

麼可能會像新車一樣好。�一�越想越氣，便將車輛送往進

口的代理商處檢查，結果才發現該部汽車根本就是一台泡水

車。

　　受到近年來銀行緊縮各種消費性貸款的影響，台灣新車

的銷售量一直下滑，96年4月份更出現了20年來的新低紀錄。

於新車市場一片悽慘之際，中古車市反而大受歡迎。購買中

古車的優點主要是售價較新車便宜，如果能仔�找尋，應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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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難發現物美價廉的�車，但中古車不同於新車有一定時間

或里程數的保�服務，且所有權也不�有紛爭，買中古車存

有相當的風險，各式爭議案件亦層出不窮，消費者須小心提消費者須小心提費者須小心提

防。

　　長期以來，買賣中古車較常產生之爭議主要可分為二

類：一是因車輛來源或所有權不清楚所生的爭議，例如贓車

或竊車集團改裝零件�新拼裝之拼裝車、車輛車牌或行車證

照係偽造或變造等；其二則是車輛之瑕疵擔保責任及因此所

生之售後維修責任，例如中古車商未充分告知消費者車輛之

車況或�意隱�車輛曾經�水或發生�大車�之事實，或未況或�意隱�車輛曾經�水或發生�大車�之事實，或未或�意隱�車輛曾經�水或發生�大車�之事實，或未

告知消費者車輛隱藏之瑕疵，及在車輛發生故障後，車商不瑕疵，及在車輛發生故障後，車商不，及在車輛發生故障後，車商不

願意負擔維修或賠償責任等等。

　　為維護��公�及確保消費者之權益，行政院消費者保

護委員會審查通過，經�部研定之中古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審查通過，經�部研定之中古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中古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

範本供中古車商及消費者使用。依據該一範本之規定，中古

車買賣時契約上應記明（1）買賣雙方之姓名或名稱、地�及

統一編號等；（2）車輛之廠牌、產地、型式、出廠年月、車

牌號碼、引擎號碼、車身號碼、排氣量、顏色；（3）�車時；（3）�車時（3）�車時

碼表之里程數、��次數、用途、有無設定動產抵押或其它

負擔；（4）是否曾發生�大事故及是否為�水車；（5）付

款方式及付款地點；（6）過戶應備�件、過戶日期、�車

日期及處所；（7）有無欠繳罰鍰或稅款及規費負擔事項；

（8）車商是否負保�責任。其餘一般約定事項較�要者則

有：（1）出賣人須擔保標的物非贓車，且無來歷不明、產權

糾紛或其它權利瑕疵之情事；（2）出賣人應擔保於�車前

已完成車輛正常使用之檢查，並符合其它相關法令之規定；；

（3）出賣人對於因天然災害、自然耗損或可歸責於買受人之

事由所生之損害，不負保�責任；（4）買受人應依通常程序

從速檢查所受領之汽車，如發現有應由出賣人負擔保責任之

瑕疵時，應即通知出賣人；（5）買受人如要求試車者，出賣

人除有正當理由外，不得拒絕；及（6）若有試車者，因試車

所生之任何損害，除可歸責於買受人之事由所致者外，均由

出賣人負擔。

　　依據民法第355條第1項之規定，如果買受人於契約成立

時已知悉買賣標的物存有瑕疵者，出賣人對該瑕疵不負擔保

責任。因此，如果車商在消費者選購中古汽車時，能夠依據

前述契約範本的精神，誠實揭露車輛的實際情況並記明於契

約內，使消費者在擁有完整資訊的情況下，做成��決定，

則不僅能減少爭議的產生，也可以避免瑕疵擔保之法律責

任，這對消費者或廠商均是雙贏的局面。

　　依據民法有關物之瑕疵擔保的規定，出賣人對於出賣之

物須擔保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，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

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；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具有其



040 041

所保證之品質。如果出賣人明知買賣標的物存有瑕疵，卻故

意不告知買受人者，買受人民事上除了可以請求解除買賣契

約退還價金、減少價金或另外�付無瑕疵之物外，如果受有

損害，也可以依法請求損害賠償；刑事上出賣人亦有觸犯刑

法詐欺罪之虞。

　　本件中古車商未告知消費者車輛曾�過水之事實，對於

此項瑕疵車商應負瑕疵擔保責任。買受人依法可以要求解除

契約並退還價金。如果消費者因為車輛�水導致機械故障，

進而發生事故時，車商對於因此所生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

損害，均須負賠償責任。

　　按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1項規定：「定型化契約中之條

款違反誠信原則，對消費者顯失公�者，無效。」�民法第�民法第

148條第2項規定：「行使權利，�行義務，應依誠實及信用第2項規定：「行使權利，�行義務，應依誠實及信用2項規定：「行使權利，�行義務，應依誠實及信用項規定：「行使權利，�行義務，應依誠實及信用規定：「行使權利，�行義務，應依誠實及信用：「行使權利，�行義務，應依誠實及信用行使權利，�行義務，應依誠實及信用

方法。」此外，消費者保護法第4條規定：「企業經營者對」此外，消費者保護法第4條規定：「企業經營者對此外，消費者保護法第4條規定：「企業經營者對，消費者保護法第4條規定：「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條規定：「企業經營者對：「企業經營者對

於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，應�視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，並向

消費者說明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方法，維護��之公�，提供

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訊，及實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

�。」。」」

　　買賣中古車之爭議所以層出不窮，主要原因是因為部分　買賣中古車之爭議所以層出不窮，主要原因是因為部分買賣中古車之爭議所以層出不窮，主要原因是因為部分

車商未能盡到檢查車輛及充分告知的義務，較惡劣者甚至以

不實的謊話欺騙消費者。但是這種企業經營模式可謂是殺雞

取卵，絕對沒有辦法長久經營，尤其是現代資訊流通快速，

消費者很容�取得受人��的廠商之訊息，正確的經營�學取得受人��的廠商之訊息，正確的經營�學受人��的廠商之訊息，正確的經營�學之訊息，正確的經營�學訊息，正確的經營�學

還是要回到誠實信用，一旦建立良�的商譽形象，其價值與

對長期獲利的幫助絕對不是一、二筆短暫��所能比擬的。

　　有鑑於此，國內已有數家大型汽車公司籌組中古車經銷

聯盟，透過品牌知名度及完善的售後服務保證吸引消費者。

其著眼除買賣價差外，更看�中古車貸款、保險、保修、零

配件銷售等周邊利益，預計每年將有上千億元之規模。而在

相關業者的奔走之下，政府也開始�視中古車業的管理，有

意制定相關的法規引導中古車業經營更為健全。我們期待這經營更為健全。我們期待這更為健全。我們期待這

能形成一種良性循環，使正規經營的車商受到合法的保護，

一方面可以使消費者更有保障，另一方面也可以讓消費者信

賴中古車商，更願購買中古車，進一步擴大中古車市場的健的健

康發展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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